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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北部地區某職場員工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調查 
 

江筱璇1＊、李欣純2、徐桂華1、吳智文1、巫坤彬1 
 

摘要 

2012 年 10 月北部地區某職場通報 1例越南籍勞工結核病確診個案，檢視該案

接觸者檢查胸部 X 光診斷異常清冊，除有另 1 名同宿舍越南籍勞工於 2012 年 11

月因胸部 X 光為異常有空洞、初痰塗片陽性被診斷結核病外，另有 1 名本國籍接

觸者胸部 X 光診斷為肺浸潤，經中央傳染病追蹤管理系統查詢該案曾於 2011 年 8

月通報，並經細菌學確診為開放性結核病，於 2012 年 3 月完治銷案，雖該案與另

2名越南籍個案通報時間間隔已超過 1年以上，惟無法完全排除職場結核病聚集感

染之可能而啟動調查。結果顯示，此 3 名個案皆處於同一高風險職場環境，且 3

案之結核菌株分子分型比對為同一基因型別，確認本次事件為職場結核病聚集感

染。由於指標個案通報之初未完整匡列接觸者，以致無法及早偵測接觸者發病，

建議應落實結核病個案實地訪查，找出潛在個案、對接觸者提供結核病篩檢、衛

教等防治作為；此外，高風險環境的評估及改善，亦為處理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

重要的課題。 

 

關鍵字：結核病；聚集感染；環境調查；職場 

 
前言 

結核病是經由空氣傳播的疾病，一個未接受治療的傳染性病人，每年平均可

傳播10 ~ 15人[1]。指標個案的傳染性、環境因子以及接觸者是否為易感受性宿主，

是造成結核病傳播之主要決定因子。透過訪談指標個案，釐清可傳染期，找到接

觸者，並對指標個案及接觸者共同暴露環境進行評估，改善不良環境，方能有效

阻斷傳染鏈，減少結核菌的傳播。 

目前對於疑似聚集感染事件的定義為：符合人時地三項條件：（1）人：兩個

（含）以上為確診結核病人。指標個案應為痰塗片陽性或痰培養陽性之肺結核病

人。（2）時：個案通報時間間隔在一年（365 天）內；間隔一年以上者不列為疑

似聚集感染，依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第六章接觸者檢查規範處理。惟有明確新事

證顯示可能為疑似聚集感染事件時，仍應依本規範處理。（3）地：與個案於生活、

工作和學校有密切接觸[2]。現行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的警示，端賴疾病管制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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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傳染病追蹤系統，依據上述條件，比對是否具有人、時、地相關性的結核個

案，提醒衛生單位進行相關疫情調查[3]。然而指標個案的接觸者調查及追蹤品質，

可能影響流行病學相關的活動性結核個案診治時機，因而減低此警示系統的偵測

敏感度。本文描述北部地區某職場疑似結核聚集感染事件疫情調查過程，發現指

標個案初次通報日已超過一年以上，且當初未經由結核病個案實地訪查匡列出完

整接觸者名單，以致無法及時對相關接觸者進行追蹤管理和高風險環境評估，若

計算本事件該職場員工發病率高達2,143/100,000，這樣的發生率是臺灣15-64歲工作

族群的88倍，亦突顯出聚集感染事件及早偵測、及早介入相關防疫措施的重要性，

期望藉此案例提供公衛人員參考警惕。 

 

事件緣由 

 2012 年 10 月至 12 月期間，北部地區某職場陸續通報 3 位結核病個案，

此 3 位個案皆為外國籍勞工，其中 1 位於進行後續相關檢查後排除結核病，餘

2 位個案皆為有細菌學證據之結核病個案(案二及案三)。初步調查發現，案二及案

三為同住宿舍室友且發病時間相近；案二的接觸者檢查胸部 X 光診斷異常清冊中

發現，有 1 名本國籍同職場勞工之胸部 X 光診斷為肺浸潤，經中央傳染病追蹤管

理系統查詢該案曾於 2011 年 8 月通報結核病，並於 2012 年 3 月完治銷案(案一)，

因此懷疑為職場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而進一步調查。 

 

疫情調查 

    本事件共計 3 位結核病個案，臨床病程時序及疫調資料如圖一及表一。 

 

 

 

 

 

 

 

 

 

 

 

 

 

 

 

 圖一、3 位結核病例之臨床病程時序及可傳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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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臨床及流行病學調查 

 案一為本國籍勞工，無慢性疾病史，亦無結核病接觸史。自 2011 年 6 月

底咳嗽有痰超過 2 週，同年 7 月職場健檢胸部 X 光懷疑肺部浸潤隨即就醫，

於 8 月通報結核病，胸部 X 光為異常且有空洞，初次痰 3 套塗片陽性且培養

為結核桿菌，於 2012 年 3 月完成抗結核治療後銷案。 

案二為越南籍勞工， 2011 年 3 月入境並開始在該職場印刷部當作業員，

初次入國、入國工作滿六個月(2011 年 9 月)健檢胸部 X 光皆正常，滿十八個月

(2012 年 9 月)胸部 X 光原判定為正常，後經結核病診療諮詢小組委員複判為異

常無空洞。2012 年 9 月開始咳嗽有痰，因有咳血情形而就醫，2012 年 10 月初

痰塗片陰性，胸部 X 光為異常有空洞，隨即通報結核病，並開始服用抗結核

病藥物，其初次痰培養為結核桿菌，後於 2012 年 11 月離境。查該案無其他慢

性疾病史，但有結核病接觸史，包括:案父親及案職場接觸者(案一)。 

案三亦為越南籍勞工，於 2010 年 6 月入境並開始在該職場印刷部當作業

員，初次入國、入國工作滿六個月及十八個月健檢胸部 X 光皆正常，本身無

其他慢性疾病史，但有結核病接觸史(案二)。該案於 2012 年 11 月進行接觸者

檢查，當時也開始出現咳嗽有痰及發燒情形，就醫後胸部 X 光為異常有空洞，

初痰塗片為陽性，隨即被通報結核病，開始服用抗結核病藥物，初次痰培養

亦為結核桿菌 。  

表一、北部地區某職場員工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個案臨床及疫調資料 

 案一 案二 案三 

入境日 無(本國籍勞工) 2011/3 月 2010/6 月 
任職日期 2008/5 月， 

仍在職 
2011/3 月， 

2012/11/2 出境 
2010/7 月， 

2012/12/7 出境 

性別 女性 女性 女性 

通報年齡 31 歲 21 歲 23 歲 

通報日 2011/8/31 2012/10/30 2012/11/26 

通報原因 因症就醫 因症就醫 因症就醫 

症狀開始日 2011/6/30 2012/9/28 2012/11/7 

初痰抹片/培養/ 
藥敏 

陽性/結核分枝菌/ 
全敏感 

陰性/結核分枝菌/ 
全敏感 

陽性/結核分枝菌/ 
全敏感 

通報前胸部 X 光 無 2012/9/16 
異常無空洞 

2012/11/19 
異常有空洞 

通報時胸部 X 光 2011/8/27 
異常有空洞 

2012/10/27 
異常有空洞 

2012/11/21 
異常有空洞 

可傳染期 2011/3/30~9/26 2012/6/16~11/2 2012/8/7~12/7 

可傳染期居住房間 未住宿 宿舍 1 房 宿舍 1 房 

可傳染期活動範圍 印刷部無塵室及 
非無塵室 

印刷部無塵室及 
非無塵室宿舍 

印刷部無塵室及 
非無塵室宿舍 

結核病接觸史 無 案父親及案一 案一及案二 

RFLP 鑑定 同型基因 同型基因 同型基因 

個案現況 2012/3/16 完治 
目前在職 

2012/11/2 出境 2012/12/7 出境 



│疫情調查│ 
 

2015 年 3 月 10 日‧ 第 31 卷‧第 5 期                                             疫情報導  118 
 

    經調查，此三案於該職場內之主要共同接觸地點為工作時的印刷部無塵

室及非無塵室，且僅為相互認識的點頭之交，沒有共同居住、吃飯或聊天，

且案一每日通勤，平日皆是騎摩托車上下班；案二與案三除職場接觸外，平

日步行上下班，住廠區內同一間員工宿舍。剖析案一之可傳染期期間，與案

二及案三有職場上的接觸，惟案一通報結核病當時，案二與案三並未被列入

接觸者進行 X 光追蹤檢查。案三雖入境滿十八個月外籍勞工例行健檢時 X 光

仍正常(距案一之可傳染期約 3-9 個月)，但後續因成為案二之接觸者而接受檢

查時(距案一之可傳染期約 15-20 個月)，已出現明顯症狀，並且胸部 X 光呈空

洞，已為開放性結核，由此推估案三亦有可能與案一接觸後遭感染而後發病。 

二、 微生物學檢測 

調閱 3 位個案之初次痰液培養出的結核菌菌株，以片段長度多形性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法進行基因分型比對，結果皆為

同一基因型。 

三、 環境調查 

    該職場為一電子產品表面加工相關技術的公司，公司地點設置在電梯辦

公大樓，共承租 3 個樓層，樓層分布如下: 第一樓層內有員工交誼廳、餐廳、

員工宿舍(外籍勞工)5 間、舍監房 1 間、晒衣間、雜物間及廁所，且該樓層無

中央空調設備。第二樓層內有印刷部無塵室、印刷部非無塵室及本國籍勞工

辦公室，該樓層有中央空調及抽風設備，員工若在無塵室工作環境則另需配

戴口罩及穿著防塵衣。第三樓層為噴漆室。該職場員工人數約 140 人(含本國

籍及外籍勞工)，主要在印刷部工作，並會因應工作需求，於印刷部的無塵室

及非無塵室更替工作，員工上班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下午 5 時，中午 12 時~

下午 1 時為用餐及午休時間；偶而需配合加班，加班時間為下午 5 時 40 分~

下午 8 時 40 分或下午 9 時 40 分止。每月不定期排休 4 日，而外籍勞工下班後

或假日多在宿舍休息，鮮少外出，偶而會至附近超商購買生活用品，但通常

無固定地點或固定陪同者。經實地查訪，印刷部的無塵室及非無塵室皆無對

外窗戶，有時會因室內溫度過冷而將中央空調及抽風設備關閉，員工在無塵

室工作時並未確實配戴口罩。員工宿舍的部分，寢室床距均未達 1 公尺，且

均無對外窗及換氣設備。 

四、 職場接觸者匡列原則 

根據此三案於可傳染期之職場工作狀況，如經常聚在一起用餐或曾在同

一印刷部工作之員工，若累計接觸時數達 40 小時者，均匡列為接觸者，進行

後續追蹤檢查。     

 

防治作為 

    當案三通報確診，疑似發生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相關防治作為包括：(一)

召集相關專家實地至職場工作及宿舍環境勘查，了解通風換氣狀況，並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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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職場完成環境改善工程，包括：將印刷部原設有之抽風機改裝成具備足夠

動力且固定運轉，並加裝二氧化碳偵測器，及設有專人持續監測環境中之空氣

品質;另，外籍勞工宿舍環境，則建議將原有之送風機再加裝定時開關器，以避

免人為關閉，影響新鮮空氣換氣率；(二)追蹤確認環境是否依專家建議改善；(三)

嚴格要求職場落實工作時開啟抽風設備及員工依原規定落實配戴口罩；(四)衛教

員工咳嗽、呼吸道禮節之重要性；(五)督促該職場每年確實進行員工定期胸部 X

光檢查，對於曾為結核病接觸者，更應優先完成檢查；(六)接觸者追蹤檢查：重

新釐清案一可傳染期(2011 年 3 月-10 月)有無其他接觸者，接觸者須進行每年 1

次胸部 X 光檢查，持續追蹤 2 年，總計職場接觸者共 139 人，含現職 77 人。第

1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全數完成，結果皆正常；另可傳染期離職者 62 人，第 1 個

月胸部 X 光檢查完成 37 人(結果皆正常)及未完成 25 人(5 人受檢前離境及 20 人

待追蹤)。另案二及案三同寢室之室友，至少每半年檢查 1 次胸部 X 光，持續追

蹤 2 年，總計室友共 17 人，第 1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全數完成，結果皆正常，另

第 6 個月胸部 X 光檢查，完成 10 人(結果皆正常)及未完成 7 人(4 人受檢前逃跑

及 3 人受檢前離境)。因該職場環境經實地勘查屬於人口密集機構，且指標個案

為痰塗片培養皆為陽性之結核病患，故依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規定進行該職場

13 歲(含)以上至 1986 年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員工之第 3 個月結核菌素測驗，應

檢人數 72 人完成 41 人(其中陰性 30 人，陽性 11 人，8 人加入潛伏結核感染治

療，3 人未加入，原因分別為 2 人檢查後離境及 1 名拒絕)及 31 人未完成(4 人受

檢前逃跑、23 人受檢前離境及 4 人待追蹤，其中 1 人行蹤不明，其餘 3 人目前

皆因身體不適拒絕進行結核菌素測驗，該 3 人之胸部 X 光檢查結果皆正常，且

衛生局已充分對該 3 人進行接觸者相關衛教、自我健康管理及持續症狀監測）。 

 

討論與建議 

一、進行接觸者追蹤檢查時，應落實結核病個案實地訪查 

案一於 2011 年 8 月通報，當時匡列之職場接觸者僅 4 人，俟案二通報後，

進行職場接觸者調查，發現另一名接觸者(案三)，始實地進行疫調，釐清該職

場之環境空間大小、密度及通風環境後，所匡列之案一接觸者增為 77 人，進

一步檢討前後接觸者人數之差異，係當初針對案一之接觸者追蹤時，未落實

結核病個案實地訪查以完整匡列出可能的接觸者。   

二、持續監測外籍勞工健檢品質 

案二入境第 18 個月體檢胸部 X 光原判定為正常，後為釐清可傳染期，

經審查後複判為異常無空洞，且該案已出現咳嗽有痰症狀，喪失及早診治

活動性結核病的契機。爰此，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應依據「受聘僱外國人入

國後健康檢查醫院指定與管理辦法」，對外籍勞工健檢醫院品質進行管理及

監測，提升 X 光片判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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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落實高風險環境評估及改善 

案一與案二通報時間間隔超過一年以上，未能符合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

之疑似聚集感染事件之＂時＂的定義，惟該職場短期內通報2名結核病個案(案

二及案三)，對此應進一步檢視該職場是否具高風險環境；另經調查發現共同

工作場所及同住宿舍確實均通風不良。許多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無論發生

地點是學校、人口密集機構、職場或醫療機構，不適當的換氣及通風條件，

是常見的環境缺失[3-7]。除致力找出潛在個案、對接觸者提供結核病篩檢、衛

教等防治作為外，高風險環境的評估及改善，亦為處理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

重要的課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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